
采 购 合 同

采购方：天长市张铺镇人民政府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供货方：安徽众聚恒业电子商贸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甲方因工作需要，向乙方采购办公设备等事宜，为了明确责任，经双方商定，签订

如下协议：

一、供货范围及价款

序 号 采购物品 数 量 单 位 单 价 小 计

1

品牌：联想

型号：开天 M630Z-

D036

1 台 3979 3979

合 计 大写：叁仟玖佰柒拾玖元 3979

本合同范围内所供货物总价款为 3979.00元（大写:叁仟玖佰柒拾玖元整），合同价款内

包含货物的上、下力、运费和税收等。

二、本合同所供货物的交货时间、交货地点及交货验收：

1、交货时间：本合同范围内所有货物必须在合同签订后 15日内交货。

2、交货地点：天长市张铺镇人民政府

3、交货验收：乙方按甲方本合同指定的交货地点交货，并由甲方指定的收货人，对货物

进行质量及数量的交接，同时办理货物的移交验收手续，作为交货结算凭证。

三、质量保证

1、乙方必须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标准的规定提供合格的、全新的货物，

其质量保证和性能必须符合本合同的技术。

2、如果发现由于乙方责任造成任何货物缺损，或所交货物不符合其特性和技术规范要求，

甲方有权根据本合同退货或者调换。

四、售后服务:均严格按照一年免费质保

五、货款结算与支付



1、本合同货款结算支付方式为：合同签订起甲方向乙方支付预付款即合同总价的 100%，

计人民币（大写）：叁仟玖佰柒拾玖元整（￥：3979.00）；

2、乙方在向甲方交货后、办理货款结算支付前，必须向甲方提交所供货物的足额税务发

票。乙方向甲方提交的票据必须符合国家税票管理的要求。

六、争议解决 若本合同发生争议，提交滁州市天长人民法院起诉解决。

采购方（公章）: 供货方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：

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


